
长沙市人民政府令

第 141号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市人民政府规章的决

定》 已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市 长

2021 年 11 月 13 日



长沙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市人民政府规章的决定

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结合上位法调整、机构改革和规章实

施情况，市人民政府对部分市人民政府规章进行了清理。经清理，

市人民政府决定：

一、修改 2件市人民政府规章的部分条款

（一） 对 《长沙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令第

110 号） 作出修改

1. 将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生态环境、卫生

健康、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财政、发展和改革等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2. 将第五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合并为一款，修改为

“市场监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餐饮消费环节、食品生产加工环节、

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以餐厨垃圾为原料进行食品

生产加工、销售废弃食用油脂或者以餐厨垃圾为原料制作的食用

油的违法行为”。将第五款中“畜牧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农业

农村行政管理部门”。

3. 将第七条第一款中“财政、物价等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

“财政、发展和改革等行政管理部门”。

4. 将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三） 项中“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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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油水分离器”修改为“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配备油水分离器”。

5. 将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四） 项修改为“及时将餐厨垃圾按

照市城市管理行政管理部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交由取得许可的

餐厨垃圾运输单位收运，做到日产日清”。

6.将第十七条第二款中“食品药品监督、质监、工商、环保、

畜牧等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生态环境、农业

农村等行政管理部门”。

7. 将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环境保护、质监、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修改为“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管理部门”。

8. 将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食品药品监督、质监、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管理部门”。

9. 将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中“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 （二） 项

规定，将餐厨垃圾交由未取得许可的单位、个人收集运输、处置

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修改为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 （二） 项规定，将餐厨垃圾交由未取得许

可的单位、个人收集运输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责令

改正”。

10. 将第二十七条第三款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

（二） 项规定，未经许可从事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的，由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30000 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 3000元以下罚款”。

11. 将第二十七条第四款中“环境保护、畜牧行政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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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为“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

（二） 对 《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长

沙市人民政府令第 116 号） 作出修改

1. 将第三条第三款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

改为“市城市人居环境主管部门”。

2. 将第五条中“发展改革、规划、国土资源、财政、公安、

住房保障、城管执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教育、信访等

部门”修改为“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财政、公安、住

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

政、教育、信访等部门”。

3. 将第九条第 （一） 项修改为“发展和改革部门出具的项目

立项审批文件或政府投资年度计划 （含储备目录） 等符合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证明材料”。

4. 将第九条第 （二） 项、第 （三） 项合并为一项，修改为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出具的征收项目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 的证明材料及规划项目的调

查红线”。第（四）项相应调整为第（三）项。

5. 将第十条修改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划定项目调查红线

时，应当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土地地块整合的要求。调查红线

原则上不得分割现有房屋实际占用地块”。

6.将第十三条第二款中“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工商、税务、

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修改为“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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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部门”。

7. 将第十七条第二款中“拆除施工企业必须为拆除施工人员

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修改为“拆除施工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

理安全生产保险”。

8.将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修改为“施工单位投保证明”。

9.删除第二十条，之后条文顺序作相应变更。

10. 将第二十七条中“由城乡规划部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

国土资源、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房屋征收等有关部门”修改为

“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房屋征收等部门”。

11. 将第四十条第二款修改为“补偿协议订立后，区县 （市）

征收部门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义务的，被征收人可以依法提起诉

讼。被征收人不履行协议的，经区县 （市） 征收部门催告后，被

征收人仍不履行的，区县 （市） 征收部门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二、废止 5件市人民政府规章

（一）《长沙市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令

第 78号）

（二）《长沙市道路货物运输管理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令

第 88号）

（三）《长沙市旧货交易治安管理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令

第 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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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沙市房屋登记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令第 111号）

（五）《长沙市湘江库区管理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令第

130号）

抄送：市委有关部门，长沙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11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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